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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现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的《关于公司协议转让湖南金健米制食品有限公司 18%的股权

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协议转让湖南金健速冻食品有限

公司 18%的股权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对湖南金健米制食品有限公司和湖南金健速冻食品有限公司

相关资料的查阅和了解，结合我们的认识和判断，我们认为：公司本

次转让上述两家参股公司的股权是综合考虑了公司整体经营发展情况

以及公司未来发展规划作出的审慎决策，可以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提

升公司主营业务的经营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同时，本次转让

参股公司股权涉及到关联交易的定价，是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为基础，且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的，定价公允合理，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此次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我们同意转让上述两家参股公司的股权。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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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凌志雄、胡 君、周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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